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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专门法院

丁亮华*

摘 要 专门法院顺应司法专业化的发展趋势而出现,并受到区域治理政策目标的深刻

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其内生性地存在司法“偏狭”的可能。因此,设立专门法院应当保持谦抑

与克制。2018年《法院组织法》第15条第1款列举的专门法院类型,是几经立法变迁和现实调

整后,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专业审判需要而确立的,基本符合专门法院的内涵与特征,不宜任

意作扩大解释。建构我国的专门法院制度,应当坚持法院法定这一宪法原则,确保专门法院在

宪法秩序内生长和运行,同时亦需明确专门法院管辖权的性质,使其与普通法院管辖权在立法

上得以区隔,并通过设立综合性专门上诉法院,最终实现在专业审判领域的裁判标准统一以及

专门法院组织的适度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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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法院的类型设置上,2018年修订的《法院组织法》遵循《宪法》第129条第1款的

“三分法”,以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为基本组织体系架构(第12
条)。其中,《法院组织法》第15条在原有的军事法院的基础上,确认了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

院、金融法院的专门法院地位,从而使我国专门法院的类型、范围得以具体化,并赋予其在组织

法上的设置依据。如此修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说明,是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法院发展

的客观需要,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的设置与职权,这对“巩固司法体制改革成果,确保司法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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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1〕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顺应司法专业化的发展趋势,服务国家治理和区域发展战略,我国先

后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等专门法院。这些专门法院的设立,不仅拓宽了我国司法体

系的“版图”,也逐渐成为司法领域的“新名片”。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关于增设家事法

院、破产法院、生态环境法院、国际商事法院等新类型专门法院,乃至设置国家层面的专门上诉

法院的呼声日渐高涨。但立法机关认为,“今后设立专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

的规定和精神,从我国法院组织体系的整体性、结构性、合理性出发,科学论证,统筹考虑,审慎

研究”。〔2〕2023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更是进一步提出要“统筹研究专门法院规划布局”。〔3〕

这充分说明,关于我国需要设立哪些专门法院、应该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专门法院体系,还有

诸多问题亟待解释与厘清。

人们通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分工与司法专业化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专门法院的产

生,专门法院也因此被视为实现司法现代化的有力推手。但专门法院是司法专业化的必然吗?

如果普通法院内部的专业化分工能够满足这种要求,专门法院的必要性何在? 或者说,司法专

业化的进步要求,为何要通过专门法院这种组织形式体现出来? 在专门法院的形成过程中,哪

些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 当前,各国专门法院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但世界司法史

上不乏法院种类过多而不得不精简整合的教训,这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专门法院是否成为司

院组织的未来? 回答这些疑问,只有置身于专门法院的发展历程中,才能理解其产生背景,以

及可能面临的局限。

具体到我国,1983年修改《法院组织法》时,立法机关承认“究竟还需要设立哪些专门法

院,以及专门法院的体制、职责和管辖范围等,都还缺乏经验”,〔4〕于是删除了除军事法院之

外的其他专门法院。时隔30多年后,2018年《法院组织法》恢复了对专门法院具体类型的规

定,这是否意味着原来“缺乏经验”的那些问题已经解决?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似乎并非如

此,不管是对于专门法院的设置标准,还是设立何种类型的专门法院,学界仍然歧见纷纭。既

然如此,2018年《法院组织法》将军事法院、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和金融法院定位为专门法

院,其理由何在? 而对于新兴的互联网法院,为何立法未将其纳入专门法院之列,显然也有进

一步澄清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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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关键的是,《法院组织法》对专门法院类型的确认,还不足以支持我们建构一个完备的

专门法院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在要素上至少包括法院创设权的配置、管辖权性质的界

定,以及审级体系的设计。因为,在法院法定的原则下,专门法院由谁创设、如何创设,不仅关

乎宪法秩序的维持,还涉及设立专门法院的合法性问题。而专门法院与普通法院在案件管辖

上的分工,决定了专门法院能否在国家司法体系中有序运行,并发挥其特殊的功能作用。至于

专门法院的审级设置,特别是特定类型案件的上诉机制,更是能否实现其价值目标的关键,这

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建立并运行多年,但设立专门上诉法院的呼声仍不绝于耳的背

景下,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二、促成动力与可能局限

从世界范围看,伴随着法律现代化、司法专门化,各国基于不同的政治传统和权力结构,在

普通法院体系之外,通常还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设立不同类型的专门法院(specialized
 

court),以实现对某些特殊领域进行司法治理的需要。作为审判专业化的最高组织形式,专门

法院也构成一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司法专业化的发展

“司法活动的专门化是一个历史的演变进程,是与社会劳动分工的增加、社会生活复杂化

的趋势相联系的。”〔5〕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司法逐步介入知

识产权、海事海商、金融证券等专业领域的纠纷解决,要求法官必须掌握相关专门知识与行业

规则,审判专业化应运而生。〔6〕与之相应,司法机构也发生一种趋势性的变化,即在具体设

置上的专业化。

在普通法系国家,相较于英国倾向在一审法院内部设立专门法庭,美国的司法专业化则更

多体现为门类繁多的专门法院。其中,联邦层级的专门法院包括享有初审权的税收法院(Tax
 

Court)、国际贸易法院(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索赔法院(Court
 

of
 

Federal
 

Claims)、破

产法院(Bankruptcy
 

Courts)、外国情报监视法院(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以

及管辖上诉案件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简称CAFC)、

武装部队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Armed
 

Forces)、退伍军人索赔上诉法院(Court
 

of
 

Veterans
 

Appeals)等;州层级的专门法院有商事法院、交通法院、环境法院、土地法院等。

尽管20世纪曾经兴起“法院统一化”(court
 

unification)运动,但这一运动针对的是基层法院设

置过于分散、管辖范围过于单一的问题,而不是要“去专业化”,主导者本身也支持在法院内部

·361·

我们需要怎样的专门法院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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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专业化分工,组织专门审判力量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等特定问题。〔7〕因此,尽管与政府其

他分支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相比,美国的法院仍是“通才”会聚之地,但其现有的专业化程度,及
其逐步呈现的虽不均衡但显著提升的专业化趋势,仍足以构成美国法院一大重要特征。〔8〕

大陆法系法院在管理上注重专业设定,甚至认为“依审判领域划分专业,是司法架构之基

础”。〔9〕因此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系统整体上呈现出更高的专业化程

度,不仅通常拥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另行设立宪法法院的做法也很常见。其中,德国的司

法专业化水平尤其引人瞩目,与普通法院一样,德国的专门法院(besondere
 

Gerichte)也被划

分为不同层级,并涵盖州和联邦法院系统,如劳动法院、公共事务和行政法院、税收法院和社会

保险法院。此外,德国普通法院内部的专业化程度也很高,根据《德国法院组织法》第72a条第

1款和第119a条要求,州法院和州高等法院应当在银行和财政、建设工程、医疗、保险等领域

设立一个或者多个专门审判庭,这些审判庭与其他审判组织平级,在组织和人员上完全隶属于

普通法院。大陆法系国家法院的专业化程度较高,是因为其法官地位相对较低,且司法与行政

官僚机构之间缺乏明显区分。〔10〕大陆法系法官通常在职业生涯初期就进入法院系统,并通

过类似于公务员的体系获得晋升,在此情形下,法院自然也就被赋予一些官僚机构特有的专业

化特征。
(二)促成的动力因素

司法专业化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亦归因于其可能导致的后果———将官僚制的专业优

势赋予审判组织,可以进一步优化司法产出。劳伦斯·鲍姆(Lawrence
 

Baum)称之为专业化

的“中性优势”(neutral
 

virtues),即案件集中由一个法院或一群法官审理,在专业品质与司法

效率上更有保障,法律适用统一性也更强。〔11〕具体而言:一方面,和其他职业一样,司法专业

化被视为效率最大化和提升裁判质量的有效方式。相较于对特定类型案件接触较少的通才法

官,经常审理此类案件的专业法官在效率上自然更高。特别是当法官专注于某一特定类型案

件的审理时,其对相关领域法律知识的掌握愈益精进,所积累的审判经验也会深厚得多,从而

可以保证司法裁判的品质。这在法律或事实问题异常复杂的领域(如专利和税法),尤显正

当。〔12〕另一方面,将原由诸多普通法院管辖的案件集中到一个专门法院审理,显然有助于减

·461·

中外法学 2024年第1期

〔7〕

〔8〕

〔9〕

〔10〕

〔11〕

〔12〕

Charles
 

Grove
 

Haine,“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Court
 

Organiz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
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67,
 

No.
 

1,
 

1933,
 

pp.
 

3-4.
参见(美)劳伦斯·鲍姆:《从专业化审判到专门法院:专门法院发展史》,何帆、方斯远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Victor
 

Williams,“A
 

Constitutional
 

Charge
 

and
 

a
 

Comparative
 

Vision
 

to
 

Substantially
 

Expand
 

and
 

Subject
 

Matter
 

Specialize
 

the
 

Federal
 

Judiciary,”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Vol.
 

37,
 

No.
 

2,
 

1996,
 

pp.
 

535-671.
Shapiro

 

Martin,
 

Courts:
 

A
 

Comparative
 

and
 

Politic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p.
 

150-154.
参见鲍姆,见前注〔8〕,第38—40页。

Issac
 

Unah,
 

The
 

Cour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Judicial
 

Specialization,Expertise,
 

and
 

Bureau-
cratic

 

Policy-Mak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
 

94.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少理解上的分歧,在内部实现政策实施和法律适用统一。

不过,这种“优势”也是相对的。一个法官长期审理同一类案件,很可能固步自封,甚至产

生专业偏见。因此,“中性优势”的说法在法院内部更有市场,对于立法机关或政府而言,则没

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鲍姆在观察美国专门法院发展进程时发现,实质性解决社会问题,及其对

司法政策内容的需求,才是专门法院出现的主要动力。一些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在应对不同

时期特定社会问题时,倾向于通过设立专门法院,为政府运用其权力和资源提供平台。〔13〕若

想推进落实特定政策目标,案件集中显然有助于维持司法政策的连贯性,因为在一个法院内部

维系统一政策,远比在多个法院要容易得多。在美国,司法的独立地位决定了,外界一般很难

干预法官办案,对于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来说,要想影响司法裁判结果,最有效的方式是把他

们信任的人送上法官席位。如果案件分散在多个普通法院,这种介入的成本就很高。相反,如
果某个专门法院垄断了特定类型的案件,各方就有足够动力去施加影响,推动符合自己立场的

人士出任法官。〔14〕

鲍姆的这一论断,虽然系基于美国背景所作的“语境”分析,但的确揭示了专门法院何以形

成的关键所在。问题是,如果仅仅是为了司法的专业化,大可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事实上,

法院内部相当一部分专业分工都体现为案件审理机制,而不是以组织机构形式体现。例如,基
于各种临时或固定分案机制,每个法官通常会专门审理某一特定类型的案件,这样一来,原本

行使普通管辖权的法院内部,就形成了诸多专业化审判组织(division)。理论上讲,专门法院

所管辖的案件都可以由普通法院的专业审判庭承担,那为何还有必要设立专门法院? 其中的

原因,除了专门法院的司法生产力(包括案件的周转吞吐量、司法资源的统筹调配等)远远超越

专业审判组织之外,最为核心的在于,专门法院可以实现案件管辖的相对集中性和排他性,进
而实现司法专业化的根本目的———即区域(领域)的实质性政策治理,而这正是分散在各普通

法院的内设专业审判庭(或法庭)无法企及的。就此而言,专业化固然是设立专门法院的重要

理由,但并非根本原因。治理结构和治理目标才是起关键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此外,法院与法官自身的利益追求也推动了司法组织的专业化进程。一方面,专业化可以

直接带给法院额外的资源,比如审理特定领域的案件而新设一家专门法院,法官员额自然会相

应增加,进而促进效率提升。如果专门法院能够吸引到其他政府机构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后者

可能会投入原本未列入预算的资金。而专门法院一旦设立,就成为有自身利益的独立的实体,

进而想争取最高程度的正式地位,或者获得最大力度的工作保障。另一方面,法官的利益与法

院的存续息息相关。在专门法院从事专业化审判的法官,可能因工作特有的专业性而获得普

通法院所没有的职业尊荣。比如他们可能很享受在知识产权、税法等高端领域从事审判工作

的感觉。而且某些类型的专业化会让法官有机会褪去官僚习气,保持自身专业性,这也是专业

法院对一些法官的主要吸引力。〔15〕此外,通过在公众认为具有创新性的专门法院工作,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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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参见鲍姆,见前注〔8〕,第56、229—231、236页。
参见何帆,“如何探清设立专门法院的‘门道’”,载《人民法院报》2020年6月19日,第5版。
参见鲍姆,见前注〔8〕,第61—62、240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也可以获得社会赞誉。这些带来满足感的潜在可能性,会导致法官群体支持设立专门法院。
(三)可能的局限与镜鉴

前述动力要素决定了,专门法院受治理目标要求和政策导向影响极大。为了推进政策目

标的实现,专门法院在案件的审理中,势必更多依据特定领域的政策要求来作出裁判。〔16〕于

是,政策等非法律因素很容易进入司法领域,并对司法裁判产生实质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

破坏法院的中立性,进而削弱由法院来承担司法功能的正当性。〔17〕此外,将特定类型的案件

集中到专门法院审理,有可能导致相关领域法律共同体的“闭关自守”(insularity)。认为案件

集中自然会促进法律适用统一,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宜被过度解读。因为比起法院数量,
“决策组织”的多少也会对特定领域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产生更直接的影响。即使在专门法院,

只要判决是由多名法官或者多个合议庭作出的,法律解释的差异和冲突就无可避免。案件集

中由一个法院审理,确实有助于裁判统一,但风险是对同一类案件,由于缺乏多元化的裁判,无
法择优产生更好的司法政策。特别是当法官的“同质化”程度很高时,长期的“内部共识”会产

生一种群体防卫心理,下意识地屏蔽其他不同意见,形成裁判领域的职业封闭。〔18〕

对于专门法院这种局限性的担忧,在CAFC的设立历程中得到充分展现。CAFC产生之

前,建立专利上诉法院的想法存在已久,这些努力一再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专门法院在美国一

直饱受诟病。许多学者与法官都认为,创建这样的专门法院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1910年建

立管辖铁路和公用事业案件的专门法院———“商务法院”(Commerce
 

Court)的经验,通常被认

为是产生这种危险的一个典型例子,该法院在建立之后不到3年就被国会宣布废除。为了避

免成为专门法院而遭受指责,CAFC最终通过合并原有的两所法院———海关与专利上诉法院

(The
 

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和索赔法院的上诉部门(The
 

Appellate
 

Part
 

of
 

the
 

Court
 

of
 

Claims)的方式设立。在马里恩·本内特(Marion
 

T.
 

Bennett)法官看来,由于以

上两所法院的废除,建立CAFC并没有增加联邦法院的总量,不仅不会给纳税人增加负担,还
能最大化地利用现有设备和人力资源。〔19〕除此之外,以合并重建的方式建立起来的CAFC,

还降低了其前身两所具有特殊职能的法院本身的专业化程度,使之成为具有普适性的综合性

法院。〔20〕这种综合性的表现就是,合并后的CAFC顺理成章地将前两家法院管辖的案件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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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比如波斯纳就认为,“专门法院的法官可能特别倾向于认同政府计划”。Richard
 

A.
 

Posner,“Will
 

the
 

Federal
 

Court
 

of
 

Appeals
 

Survive
 

Until
 

1984:An
 

Essay
 

on
 

Deleg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of
 

the
 

Judicial
 

Function,”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56,
 

No.
 

3,
 

1983,
 

p.
 

785.
 

参见吴英姿:“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的专门法院建设”,《法治现代化研究》2021年第3期,第56
页。

正因如此,近年来,域外专门法院也将防止专业法官久任导致的专业偏见、本位主义作为司法改革

的重点。Melissa
 

F.
 

Wasserman
 

and
 

Jonathan
 

D.
 

Slack,“Can
 

There
 

Be
 

Too
 

Much
 

Specialization?
 

Specializa-
tion

 

in
 

Specialized
 

Court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115,
 

No.
 

5,
 

2021,
 

pp.
 

1405-1503.
Bruce

 

D.
 

Abramson,
 

The
 

Secret
 

Circuit:
 

The
 

Little-Known
 

Court
 

Where
 

the
 

Rules
 

of
 

the
 

Infor-
mation

 

Age
 

Unfold,
 

Washingt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7,
 

p.
 

17.
参见孔译珞:“专利专门性法院的先驱者———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发展”,《知识产权》2014年

第4期,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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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管辖范围,而这两家法院的受案范围并不局限于专利争议。

这些先在经验当然具有镜鉴意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复刻”到我国专门法院的形成与

发展历程中。为了实现特定类型案件的专业化审判,各地法院普遍内设了诸多的专业审判庭,

典型如家事、破产、环境资源审判庭等,但对于是否成立专门法院,中央层面一直保持着谨慎而

克制的态度,乃至在面对不少地方基于服务本地中心工作、扩大地区影响力等考虑,提出设立

环境资源法院、商事法院的申请时,明确提出“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应当由中央统一考虑”,“对
地方设立各类法院的想法应严格规范把握”。其中,除了限制机构、人员和编制的无序扩张之

外,防止司法组织过度专业化可能带来的弊端,应该也是重点考量因素。2018年意欲设立国

家层面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最终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形式面世,便是明证。

三、立法表达与类型界定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专门法院是为集中审理特定专业领域案件,以立法形式专门设置的

法院。〔21〕我国立法上关于专门法院的规定,除军事法院恒居其中外,一直随着时代变迁“填
充”不同的内容,2018年修订的《法院组织法》第15条第1款进一步明确了专门法院的具体类

型,这也成为我们理解与检讨专门法院的规范基础。

(一)立法变迁的背后

我国专门法院的宪法地位,最早确立于1954年《宪法》第73条。同年制定的《法院组织

法》第26条以分项列举的方式,明确专门法院包括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水上运输法院。

1979年重新修订的《法院组织法》在原有列举类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森林法院和其他专门法院

(第2条第3款)。其中的“其他专门法院”,主要指基于生产建设需要,在油田、垦区、矿区设立

的专门审理涉及相关部门及其主管区域内案件的法院。这种按照行业领域设置专门法院的模

式,引起了一些争议,于是在1983年修订《法院组织法》时,删除了1979年《法院组织法》第2
条第3款关于专门法院类型的列举式规定,恢复为宪法中“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表述

(第2条第1款第2项)。对此,立法机关的解释是:“专门法院除军事法院外,究竟还需要设立

哪些专门法院,以及专门法院的体制、职责和管辖范围等,都还缺乏经验,各方面意见很不一

致。这次这样修改后的规定较为灵活,除明确必须设立军事法院外,对其他专门法院的设置不

作具体规定,可以根据实践,需要设的就设,不需要设的就不设。”〔22〕2004年之后,顺应司法体

制改革进程,原依托部门、企业管理的法院被逐步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实行属地管理。

2014年以来,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我国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

知识产权法院,在上海、北京、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设立金融法院,在南京增设海事法院,并按

照中央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部署,将军事法院改为按区域设置。2018年10月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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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万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

版,第108页。
王汉斌,见前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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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组织法》第15条第1款规定,“专门人民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

金融法院等”。与修订前相比,新条文增加了对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的列举式规

定,不仅在立法上确认了改革开放以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果,更使得专门法院在内涵与范

围上进一步得以明确,但同时保留了“等”字,也为专门法院类型的解释分歧留下了可能空间。

从上述立法变迁来看,我国专门法院深嵌于国家治理结构之中,其政策导向从建国初期的

“促建设、抓生产、防破坏”,到改革开放后转向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始终紧跟国家治理

(政治秩序和行业管理)的时代步伐。“专门法院如同一枚棋子,决定占角布局的是国家治理目

标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23〕这种服务治理目标的政策性偏好,导致了我国专门法院在早期

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战略性有余而专业性不足的特征,甚至把行业治理等同于专业需要。过去

我国的专门法院被定义为“按照特定部门或者特定案件设立,管辖与该部门相关案件或特定案

件的审判机关”,〔24〕就在于这些法院与相关部门、企业存在管理与依附的关系。之后,随着司

法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原有的一些法院行业性色彩逐步淡化,并先后被纳入地方法院体

系,退出专门法院的序列。当前设立的专门法院,已不再是服务于特殊行业的生产秩序,而是

转变为“战略+专业”导向,即既要推动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强化特定地域的功能定位,也要提

升专业审判水平、增强专业审判国际影响力。

就上述两项要素而言,“战略性”的主要驱动力在于特定时期国家的治理需求,因此不具有

恒定的标准,可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呈现或者消退。而“专业性”虽然是设立专门法院的

必要前提,但并不构成充分条件,需要在评估普通法院的容纳能力后再行决策。如果针对某种

类型的案件无需特殊的人员构成、审判程序或者证据规则,即便其符合高度专业性标准,仍不

必然被纳入到专门法院裁判序列。只有当普通法院集中管辖后整体上不堪重负,无法有效消

化集中起来的案件,或者需将大部分资源和精力投入到被集中管辖的案件时,专门法院才有必

要登场。易言之,设立专门法院不应成为一种面对问题的常态化解决方案,而应当是现有法院

体系无法容纳该问题后,不得不为之的措施。

(二)具体类型何以确定?

专门法院的“专门性”,大致可分为管辖内容、管辖区域与管辖主体的专门性。我国传统的

专门法院主要集中于后两者,但从新兴的趋势与各国的实践来看,专门法院的“专门性”特征更

主要集中在管辖内容(案件)上,并以此作为专门法院与普通法院相区分并不可轻易替代的核

心要素。这些特定类型的案件,或者是专业技术性较强(如知识产权、海事海商),需要具有专

门知识的法官来审理,以确保获得正确处理,或者是主体比较特殊(如军人),由专门法院管辖

有助于纠纷的顺利解决。〔25〕2018年《法院组织法》第15条第1款将军事法院、海事法院、知
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定位为专门法院,亦是基于此种考虑。

军事法院是我国设立在军队中的审判机关。1954年1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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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姿,见前注〔17〕,第49页。
参见熊先觉、刘运宏:《中国司法制度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参见李浩:“管辖错误与再审事由”,《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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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军军事法庭,同年11月根据《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

1979年《法院组织法》正式实施后,为与地方法院组织体系保持一致,中央军委分三级设置军

事法院,构建起完整的军事法院体系。2018年《法院组织法》将“军事法院”置于“海事法院、知
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等”之前,充分凸显了军事法院的特殊地位。之所以如此表述,是考虑到

军事法院为唯一写入宪法的专门法院,管理体制、职权架构、诉讼程序也与其他专门法院存在

较大差异。〔26〕这也说明,我们不能据此对宪法文本中的“专门法院”作狭义解释,将管辖主体

的专门性作为专门法院的唯一特征,或者以军事法院的特征来比照其他专门法院。事实上,军
事法院在管辖事项上并不具有专业技术特点,只是因为纠纷主体、发生区域的特殊性,为保守

军事秘密或实施特殊司法政策,予以例外对待,理论上应属特别法院,但由于立法未区分特别

法院和专门法院,只能将其归为专门法院。

海事法院的前身为水上运输法院,1984年国家决定改设海事法院,根据时任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郑天翔的说明,其初衷在于:

随着我国海上运输和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的迅速发展,在海域中发生的海事案件和海

商案件日益增多,其中有不少是涉外的案件。……及时地审理这类案件,行使我国司法管

辖权,对于维护我国的和外国的企业、组织、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海上运输和对外经

济贸易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保证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都具有重

要的作用。鉴于在海域中发生的案件情况比较复杂,专业技术性强,根据我国宪法和人民

法院组织法关于设立专门法院的规定,建议在沿海主要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专门审理

海域中发生的海事案件和海商案件。〔27〕

由此,设置海事法院不仅有政策性需求,也有专业性依据,从管辖事项来看,其兼具管辖区

域(海域及其通航水域)与管辖内容(海事海商案件)专门性的双重特征。经过30多年的发展,

海事法院已经逐渐形成覆盖海事海商、海洋环境保护等涉海领域的综合性海事司法体系。

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来激励科技创新,攸关国家竞争力的强弱。

如何设计有效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不仅仅是司法资源的分配问题,更是国家整体利益的

提升和保障问题。〔28〕美国CAFC就是伴随着加强专利保护的产业利益诉求和国家经济政策

的时代取向而诞生的,CAFC设立之后,美国专利数量由降转升。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目的亦

在于此,从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到2021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以及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

定》,均以“创新驱动发展”为目标。相较于其他领域的普通案件,知识产权案件往往表现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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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印:《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简报(十七)》(2018年6
月20日),第7—10页。

郑天翔:“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草案)的说明———1984年11月10日在第六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5年第1期,第2—

3页。
参见郭寿康、李剑:“我国知识产权审判组织专门化问题研究———以德国联邦专利法院为视角”,

《法学家》2008年第3期,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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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技术性特点。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筛选出专业素养高的法官担当知识产权案件审

理的重任,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知识产权审判水平。就连认为“特别法院”不利于保障公民平

等的诉讼权利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不得设置特别法院”的日本,仍于2005年设立知识产权专

门法院,愈发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层面问题无疑是推动这一变革的重要因素。
当然,这种高度专业性具有相对性,随着社会基本智识与司法人员水平的不断提升,一些

案件原本具有的专业性会逐步淡化,与之相应设立的专门法院也就面临着专门性趋于淡化的

可能。与海事海商、知识产权案件相比,金融案件在专业性上显然要稍逊一筹。就此而言,金
融法院成为专门法院的主要依据,与其说是金融案件在专业上的特殊性,毋宁说是其对金融市

场和产业发展影响更为深刻。即金融案件的裁判结果不仅事关当事人间的契约安排和利益分

配,还关系到市场行为的稳定性和交易结构的有效性,一旦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在分散管辖的模式下,不同法院对同类案件的裁判结果难以保持一致性,客观上不利于金融从

业者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也无法很好应对国际金融案件审判的全局性与系统性要求。设立

金融法院有助于改善这些失衡问题。〔29〕从世界各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先有经验看,良好

的司法保护,是国际金融资本和市场参与者进入市场的基本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将金融法院

确立为专门法院,更多是出于战略性的考量。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等”字作为助词用在列举后有如下释义:一是表示列举未尽

(即“等外等”),二是表示列举后煞尾(即“等内等”),后者情形下,“等”后往往有前列各项的总

计数。依此通例,则《法院组织法》第15条第1款中的“等”似应解释为第一种含义,即列举未

尽的“等外等”。这种立法表述在“为未来设立新类型的专门法院预留制度空间”的同时,也带

来了一些认识上的混乱,如有人将已被立法移除的铁路运输法院、农垦法院、森林法院,以及定

位尚未明确的互联网法院纳入“等”的包含范围。〔30〕实践中,更是给地方创设其他类型的法

院提供了“可趁之机”。因为对于地方来说,新设法院意味着领导职数、编制预算、办公场所和

其他资源配置的增量,显然颇具吸引力。有的地方不具备设立知识产权、金融、海事法院的条

件,那么就可能将目光投向生态环境、家事审判等其他领域,谋求新类型专门法院的设立空间,
特别是在机构、编制日趋收紧的背景下,为了保留原有的铁路运输法院、农垦法院等“壳”资源,
千方百计争取“翻牌”设立新类型专门法院。〔31〕如此,必然导致专门法院类型繁杂、条块分割

严重,造成司法体系的碎片化以及法治体系的失控,这是非常危险的。限制对《法院组织法》第

15条之“等”外的解释,维护法院类型法定之基本原则,既可避免专门法院类型的过度扩张,也
可防止对普通法院体系产生消解、分化效应。

(三)互联网法院是专门法院吗?

2017年以来,经中央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在杭州、北京、广州设立了3个互联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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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参见沈伟:“法与金融理论视阈下的上海金融法院:逻辑起点和创新难点”,《东方法学》2018年第5
期,第21页。

参见蔡琳:“专业化审判机制改革及其司法理念的变迁”,《浙大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162
页。

参见刘风景:“传统专门法院‘借壳上市’的困局与破解”,《理论探索》2022年第6期,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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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官方的说法,这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目的在于“探
索涉网案件诉讼规则,完善审理机制,提升审判效能,为维护网络安全、化解涉网纠纷、促进互

联网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等提供司法保障”。〔32〕随着互联网法院的设立与运行,如何对其进

行定位,也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设立之初,互联网法院的专业性还主要体

现于在线审理和技术创新方面,尚不具备专门法院的属性,但随着在线诉讼全面推广,目前已

经具备了转型为专门法院的前提条件。〔33〕还有学者直接将其定位为一种新型的专门法

院。〔34〕但亦有观点认为,设置互联网法院的目的,是要探索建立新型涉网案件审判模式,构
建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网络审判机制。从当前互联网法院的运行规律和特征看,其不具备调

节央地关系、配置资源的作用,因此不属于专门法院。〔35〕或者认为,互联网法院系最高人民

法院根据中央深改组(委)审议通过的方案设立,根据《法院组织法》第15条第2款规定,最高

人民法院并不拥有设立专门法院的主体资格。〔36〕凡是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设立的,均
非专门法院。〔37〕

专门法院从传统法院中分立出来,是以审判专业化为基础,其突出特点在于案件管辖的专

门性,故以“专门”而得名。〔38〕但是,从互联网法院管辖案件范围来看,并非以专业化为标准,

采取的也是综合管辖而非“专门”管辖,它受理因互联网行为发生的各类案件,既有网络购物、

网络服务、金融借款等合同纠纷,又有侵害著作权、人身权等而产生的侵权纠纷;不仅包括行为

主体之间的普通民事纠纷,还涉及有关服务管理行政行为而产生的行政纠纷,乃至检察机关提

起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这些案件获得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的依据,既不在于案件类型的

专业性,也不在于纠纷主体身份的特殊性,而仅仅是因为相关纠纷发生于互联网空间。〔39〕这

些“网上纠纷”的法律关系性质,与其他案件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只是在表现方式上以互联网为

载体来完成信息的交流或者交往而已。因此,从管辖内容看,互联网法院并不具有“专门性”和
“高度专业性”。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互联网为媒介已成社会交往的常态,大部分

法律关系将丧失以互联网为区分的辨识性,涉网案件也就难以从传统审判体系中剥离出来,实
现专门类别的集中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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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37〕

〔38〕

〔39〕

参见“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强调
 

抓好各项改革
 

协同发挥

改革整体效应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载《人民日报》2017年6月27日,第1版。
参见何帆,见前注〔6〕,第61页。
参见刘树德:“关于《人民法院组织法》专门法院设置的若干思考”,《法治研究》2017年第4期,第6

页。
参见李松杰:“互联网法院是专门人民法院吗———以《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5条为中心展开”,《西

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第129页。
参见陈旭辉:“困境与出路:互联网法院设立的合法性审视”,《重庆大学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

第188页。
参见陈杭平:“论我国民事诉讼专门管辖———历史演进与对比界定”,《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1

期,第81页。
参见景汉朝:“互联网法院的时代创新与中国贡献”,《中国法学》2022年第4期,第63页。
参见郝晶晶:“互联网法院的程序法困境及出路”,《法律科学》2021年第1期,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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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初设立互联网法院,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推动原有铁路运输法院转型,消解其转

归地方管理后无案可办的困境,于是在涉网案件呈爆发式增长态势之际,由其集中办理涉网案

件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因此,互联网法院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智慧法院”建设

的既有成果,在审理程序技术层面上的“顺势而为”。其突出的特点是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信

息传输技术,通过远程方式审理案件。〔40〕不可否认,互联网法院的确能够为当事人提供更加

便捷专业的诉讼服务,但互联网这种技术手段在本质上并没有专门性,传统法院在审理特定类

型案件时,同样可能采用“网上审理”的模式,且与互联网法院相比并无劣势。〔41〕易言之,即

便是在技术上,互联网法院也不拥有涉网案件只能由其审理的“垄断性”。

在2017年研究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提出,“线上案件线上审

理”是案件审理方式改革,试点方案提出的由杭州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的案件,与海事法院、知

识产权法院所管辖案件法律关系比较特殊复杂、专业技术性强、审理难度大的情况有较大不

同。拟议中的互联网法院,从目前情况看,尚不具有专门法院的属性。因此,暂不需要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关决定。〔42〕之后,在2018年《法院组织法》修改过程中,又有委员认为,互

联网法院的特色在于“网上审理”,但这最多只是一种新的审判方式,其审理的“网上纠纷”也只

是普通纠纷转换了一种形态,并不像其他专门法院一样具有专门性,因此立法未将互联网法院

纳入专门法院类别。这与德国学者的认识如出一辙,他们将本国所谓的电子法院和2003年德

国司法现代化法案称为“形式改革,而不是实质改革”,仅仅是“信息数据储存媒介的更

替”。〔43〕

四、基本要素与制度建构

作为国家治理和专业审判相结合的产物,专门法院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司法精细化要

求、集中解决专业性案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顺应司法专业化发展趋势,通过专业审判

来促进相关领域公共政策的落实,需要在准确把握专门法院定位的基础上,围绕司法权力配置

的基本要素,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专门法院制度。

(一)法院创设权

法院创设权有具体创设权与概括创设权之分。其中,具体创设权是指设置“某个”具体法

院的权力,而概括创设权指创设“某类”法院的权力。在成文宪法时代,宪法是法院创设权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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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段厚省:“论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与程序创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6期,第74页。
参见郝晶晶,见前注〔39〕,第91页。

2017年5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反馈最高人民法院报送的《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改革试

点方案(送审稿)》的研究意见(法工委发〔2017〕20号)。转引自前注〔6〕,何帆文,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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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归属者,但宪法在保留重要法院创设权的同时,可将次要或低级法院的创设权授予议会法

律。目前全球有173个国家(地区)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法院法定原则。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

司法分工的逐渐细化,原有的统一司法权被分割、让渡,以管辖权事项是否完整为标准,法院区

分为全权法院与受限权法院。全权法院拥有包括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在内的普遍管辖权,故

又称普遍管辖权法院。受限权法院则在管辖事项上受有限制,如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只

享有对行政诉讼的管辖权。从各国立法来看,总的趋势和原则是,受限权法院由于涉及原有司

法权的分割和让渡,在设置上须遵循必要性原则,并受宪法秩序的严格规制。〔44〕

在我国宪法上,专门法院仅规定有军事法院,导致其他专门法院的概括创设权“下沉”至法

院组织法甚至位阶更低的法律。如1979年《法院组织法》第2条第3款在列举军事法院、铁路

运输法院、水上运输法院、森林法院之后,又规定了“其他专门法院”,使得其概括创设权进一步

下沉。至于专门法院的具体创设,更是曾被视为司法行政事务而归入司法行政部门,〔45〕呈现

出极大的随意性。比如,1980年筹建铁路运输法院,是以司法部、铁道部的名义联合印发的通

知,完全脱离了国家权力机关。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

的决定》,则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海事法院的设置或者变更、撤销。这种做法也遭到了广泛

质疑。〔46〕2018年《法院组织法》第15条第1款将“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与军

事法院并列规定为专门法院,使其概括创设权得以提升,但仍然脱离宪法控制。

从现行《宪法》《法院组织法》规定看,我国在法院创设体制上,采用的是“宪法—法律分享”

模式。〔47〕具体到专门法院,2018年《法院组织法》第15条第2款规定,“专门人民法院的设

置、组织、职权和法官任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据此,结合《立法法》第11
条关于法律保留事项之第2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

组织和职权”的规定,我国的专门法院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其组织和职权也只能由法

律作规定。从实践来看,从2014年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开始,新设专门法院均由全国人大常委

会按照“一批一议”〔48〕或“一院一议”〔49〕的方式作出决定,不再概括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根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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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佀化强:“法院的类型、创设权归属及其司法权配置”,《中外法学》2020年第5期,第1355、

1361—1363页。

1954年《法院组织法》第2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设置,由司法部报请国务院批

准;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设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行政机关报请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

或者自治区自治机关批准。”1979年《法院组织法》第42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的设置、人员编制和办公机构

由司法行政机关另行规定。”1983年修改《法院组织法》时予以删除。
参见刘松山:“开发区法院是违宪违法设立的审判机关”,《法学》2005年第5期,第29页。
《宪法》第129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

等专门人民法院”;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这是法院设立的宪法依据。
如同时设立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如分别设立上海、北京、成渝金融法院;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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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50〕确有必要增设的,需按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作出决定。

这种做法,虽然在创设权归属上遵从了《宪法》《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即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作为专门法院的创设机关),从而消除了由其他机关产生专门法院引发的“违宪”嫌疑,但在创

设权的行使方式上,仍有合宪性讨论空间。2018年修订的《法院组织法》新增第3条规定,“人

民法院依照宪法、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设置”,与《宪法》第129条第3
款相比,在法院设置依据上增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那么,全国人大常

委会作出的设立专门法院的“决定”,是否属于《立法法》第11条中所称的“法律”? 或者说,将

该“决定”作为设立专门法院的依据,是否符合法律保留的要求? 有学者认为,只要“决定”满足

了《立法法》针对狭义法律所设定的程序要求,即可视为具有和法律同等效力,进而能够就保留

事项作出规定。〔51〕但也有学者基于严格的文义解释,认为“决定”效力位阶低于法律,不能就

法律保留事项作出规定。〔52〕如依后者解释,则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形式设立专门法院,

就面临与《宪法》第129条第3款、《立法法》第11条第2项规定相冲突的困境。为此,有学者

提出将《立法法》第11条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限制解释为“事项的终局性规定”,从而将法律之

外的其他“决定”囊括在内,同时明确“决定”对于法律保留事项的介入只能是一种“便宜之计”,

不可无限期适用,这样即可解决《法院组织法》第3条关于人民法院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决

定”设置的合宪性问题。〔53〕

笔者认为,这一问题还是应当回到《立法法》本身,通过整体解释的方法予以解决。首先,

《立法法》是规范立法活动的法律,其所规定的是关于立法权限、立法程序(包括制定、修改和废

止)等内容,因此,《立法法》第11条关于法律保留的规定,只是要求列举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其中第三项“人民法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应理解为相关法

律制度(其载体即《法院组织法》),而非指设立专门法院等落实这一制度的具体行为。其次,根

据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决定”有“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和

“有关重大事项的决定”之分,关于设立专门法院的“决定”显然属于前者。与《法院组织法》第

3条相呼应,《立法法》2023年修订时增加第6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

出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实际上赋予了此类“决定”与法律相同的效力。

再次,基于对政治功能空间的必要关注,《立法法》第12条还规定了一个法律保留的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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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唯一的例外是南京海事法院。2019年2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就江苏省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在南京设立海事法院的请示》作出批复,同意撤销南京铁路运输法院,设立南京海事法院。分

析其原因,应解释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设立海事法院已对最高人民法院作了概括性授权(1984年11月《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第1条)。
参见金梦:“立法性决定的界定与效力”,《中国法学》2018年第3期,第162页。
参见秦前红、刘怡达:“‘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功能、性质与制度化”,《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6

期,第218页。
参见赵一单:“法律保留视野下的专门法院改革———以铁路运输法院为例”,《经贸法律评论》2022

年第4期,第137—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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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国务院在有行政管理迫切需要的特定情况下,可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就某些保

留事项先行制定行政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尽管不存在此种迫切需要,但其立法能力毕竟有

限,如果绝对化地固守《立法法》第11条文义,难免会出现立法空白,给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某个

方面造成负面影响。由此,因司法改革等特殊需要,中央作出设立某个专门法院的决断之后,

可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形式提供规范依据。当然,为了符合宪法关于“人民法院的

组织由法律规定”的要求,最终在成熟的实践基础之上,有必要制定专门的组织法,对专门法院

的产生、组织和职权进一步细化,以完成法律保留的要求。

(二)管辖权性质

从现有框架看,我国的专门法院并不具有清晰划一的管辖权,管辖事项在专属性和排他性

上,也呈现出不同的强度。其中,海事法院和军事法院的专属性最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进一步贯彻执行海事法院收案范围的通知》规定,地方法院不得受理海事法院管辖范围内的

案件;但远离海事法院所在地发生的简易的、争议标的不大的国内海事海商案件,当事人向地

方人民法院起诉的,地方法院可在征得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同意后予以受理。军事案件本因

其主体特殊而最具专属性,但当事人所在省域内没有军事法院,或者地处偏远交通十分不便

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相关民事案件也可由地方法院进行审理。〔54〕知识产权法院在管辖区

域内具有一定的专属性,如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分别受理所在辖区内有关专利、植物

新品种、技术秘密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以及所在市基层法院

第一审著作权、商标等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的上诉案件,而在未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则由地方法院审理相关案件。〔55〕至于金融法院,实际上是对所在直

辖市辖区内的金融案件行使集中管辖权。

不同类型专门法院的管辖权之所以未能形成规则上的一致性,一方面在于现行诉讼法未

明确专门法院管辖权的性质,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专门法院的设置较为灵活,在管辖范围上难

以保持逻辑的一贯性。由于并未排除地方法院管辖同类案件的可能性,专门法院与地方法院

之间的管辖冲突难以避免。这不仅会减损专门法院的专门性,还容易诱致当事人“挑选法院”

(forum
 

shopping)。实践中,有的专门法院认为其对某类案件的管辖权具有专属性质,〔56〕进

而排除其他地方法院的管辖。这些主张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中亦得到认可,认为当事人

违反专门法院管辖规定订立的协议管辖条款无效。〔57〕至于专门法院管辖和地方法院专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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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5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11号)第4条第2款。
当然,由于国家知识产权行政主管机关设在北京,不服国务院行政部门裁定或者决定而提起的第

一审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专属管辖。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第2条第1款、第3条。
如广州优特游乐设备有限公司与广州悦乐充气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广州知识

产权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粤73民辖终215号。
广州梦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英卓游戏有限公司代理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19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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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的竞合,更是在实践中导致发生大量的管辖权争议,地方法院往往根据民事诉讼法中的专属

管辖规则,排除专门法院对某些特殊类型案件的管辖。〔58〕这些分歧充分揭示了,传统的管辖

概念分类已经无法准确界定专门法院管辖权的性质。在专门法院与地方法院并行的结构下,

一审案件的管辖权分工已不仅仅取决于法院的级别或者地域,还可能在地方法院与专门法院

之间以及不同专门法院之间进行分配。〔59〕

如果将法院组织体系划分为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那么按照二分法,某一案件要么归普通

法院管辖,要么归专门法院管辖。因此,关于专门法院的管辖权,在性质上首先应当与普通法

院相区分。从目前的管辖规定看,专门法院实际上被赋予了特定类型案件的专属性排他性管

辖权。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第3条第1款规

定,“北京市、上海市各中级人民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再受理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

件”。如此安排,显然与我国专门法院的体系设计相关,即专门法院为了审理特定类型的纠纷

而设,并在该领域内取代地方法院,因此具有专属性和排他性的特征。但这种管辖范围的专属

性与现行诉讼法中的专属管辖不同,后者是在不涉及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相互区分的基础上,

就某些类型案件专属于特定地方法院管辖而言,故无法用以界定专门法院管辖权的性质。为

此,有学者提出引入“专门管辖”这一概念,以便对专门法院与普通法院的管辖分工进行概

括。〔60〕在现有规范依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上海、北京、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诉讼的相关司法解释,都使用了“专门管辖”这一表述。只是对于何为

“专门管辖”,学界并未形成统一认识,有学者用其指代专门法院的管辖,即“专门管辖=专门法

院管辖”;〔61〕有学者将之界定为专门法院行使的对特定事项的专属性、排他性管辖制度。〔62〕

为规范起见,未来有必要将专门管辖与级别管辖并列,作为同属事物管辖的概念范畴,在法律

上作出规定,以明确专门法院对特定类型案件的专属性管辖权。这种专属性既包括组织上的

专属(地方法院不得行使专门法院的审判权),也体现为职能上的专属(某类专门法院只能实施

该类专门法院的审判权),当事人不得通过管辖协议或应诉管辖的途径予以创设或变更。

在专门法院的管辖范围上,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一直以来都有不少实行刑事、民事、行

政“三合一”审判的呼声。202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

法院的决定》授权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管辖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更是第一次在立法上确认

了专门法院的刑事审判职能(军事法院除外)。尽管在形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授

予专门法院刑事管辖权,并不违反《法院组织法》第15条第2款之要求,但这一做法也隐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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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61〕

〔62〕

如广州合海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与惠州市惠城区保马建筑材料经营部、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惠州大亚湾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惠
中法立民终字251号。

参见周翠:“专门管辖制度研究”,《中外法学》2023年第4期,第992页。
同上注,第993—994页。
参见郭晓光:《民事诉讼管辖实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参见陈杭平,见前注〔37〕,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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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解刑事司法权的风险。自17世纪中叶管辖权法定原则确立以来,刑事司法权绝对保留于普

通法院,已成为许多国家宪法的明文规范。〔63〕从我国关于设立专门法院的“决定”看,不管是

之前的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金融法院,还是在后设立的北京、成渝金融法院,其

管辖范围均限于民事、行政案件。也正因为这些专门法院不行使刑事审判权,宪法在保留其概

括创设权的同时,可将具体创设权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方式行使。那么,为何海南

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独树一帜,将管辖权范围延伸至刑事案件? 其中原因,除了学界对西方经

验的误植与夸大,〔64〕恐怕也有专门法院为塑造自身地位的利益驱动。但是,坚持刑事司法一

体化,刑事审判权专属于地方法院,不仅是《立法法》所要求的宪法原则,〔65〕也是国际上通行

的管辖权法定之核心要求。因此,专门法院实行“三合一”审判仍需慎重,尤其是立法机关以

“决定”的形式予以确认进而引发的仿效效应,〔66〕更值警惕。

(三)审级设置

审级之“级”,主要指组织法或行政监督意义上的层级关系,而审级之“审”,则指审判中的

程序保障,亦即救济途径意义下的层级关系。〔67〕关于专门法院的审级设置,域外主要有三种

模式。一是设立完整的专门法院体系。典型代表为德国,1926年德国议会通过《劳动法院

法》,设置包括基层劳动法院、州劳动法院以及联邦劳动最高法院在内的劳动法院,实行三级三

审制。〔68〕二是仅在一审设立专门法院,上诉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形成专门法院与普通法院

相互交融的体系。三是设立专门上诉法院,但最高审级仍在最高法院。比较而言,模式一系针

对专门类型案件建立一套完整的审级架构,无疑在体系上最为完备,但专门最高法院的设置是

在一国政治背景、法律传统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难以轻言移植。〔69〕模式二的优势在于制度

成本较低,充分利用了普通法院体系的审级功能。但作为一种专门法院与普通法院交错混合

的上诉审理机制,在裁判标准统一上有所不及。模式三较模式二更有利于在上诉层面统一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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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66〕

〔67〕

〔68〕

〔69〕

参见佀化强,见前注〔44〕,第1366页。
根据学者考察,在知识产权领域,没有一个单一制国家或联邦制国家在联邦层面实行所谓的三审

合一;在全球192个国家(地区)中,赋予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刑事司法权的仅有泰国、菲律宾、摩洛哥、苏丹、秘
鲁等9个国家,且近年来也有所改变。相比之下,刑事司法权保留于普通法院的有183个国家,占比95.3%。
因此,有学者断言,实行三审合一的国家根本不存在,相反,除军事法院外,专门法院有一个共相:刑事司法权

阙如。参见佀化强,见前注〔44〕,第1356、1366页。
根据《立法法》第11条关于法律保留的事项之第2、5、10项、第12条关于禁止授权事项的规定,刑

事司法权的配置、改变或让渡,只能由全国人大以基本法律的形式确定;除宪法创设的军事法院外,专门法院

不得拥有刑事司法权。
比如,2023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召开金融审判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的全国法院金

融审判工作会议。参见《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大力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载新浪网,https://

finance.sina.com.cn/jjxw/2023-01-11/doc-imxzvqmf8941809.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1月5日。
参见姜世明:《法院组织法》,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64页。
参见(德)雷蒙德·瓦尔特曼:《德国劳动法》,沈建峰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56页。
参见黄明耀:“审级制度改革与法院制度改革的衔接研究”,《法律适用》2018年第15期,第119—

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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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尺度,同时与模式一相比,亦维持了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唯一性和终局性,有利于

宪制秩序的稳定。

在“四级两审”的诉讼体制下,我国专门法院的审级配置较为庞杂且不规整。其中,审级建

制最为完整的是军事法院,自下而上设有基层、中级、高级法院三个层级,涵盖一审、二审,并接

受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均为中级法院层级,但在审

级设置上各有不同:海事法院只审理第一审案件,上诉法院为所在地高级法院。金融法院除审

理第一审案件(所作裁判上诉至所在地高级法院)外,还受理来自辖区基层法院的上诉案件。

知识产权法院较为特殊,既审理辖区内基层法院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又审理第一审案件,并区

分案件类型,分别上诉至所在地高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当事人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等专业

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

庭审理。这种越过高级法院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提起上诉的制度,目的在于更

好地统一案件裁判尺度,与实行三审终审制的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通过省略一个审级缩

短诉讼周期的“飞跃上诉制度”不同,更接近于美国的“直接上诉制度”。〔70〕

专门法院的审级设置,取决于政策目标和案件特点。域外实行三级三审制的国家与地区,

专门法院大都设置在高等法院一级,主要审理上诉审案件。之所以如此设置,除了考虑到专门

法院若仅审理初审案件,其判决的权威性难以彰显,更主要的目的在于专门法院通过审理上诉

审案件,可以实现对下监督指导和统一法律适用的职能。同时,将专门法院定位为较高层级法

院,其判决效力在国际上较易得到承认与执行,有利于强化在专业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和国际影

响力。〔71〕在实践中,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的运作方式区别较大,专门法院审理一审案件,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专业发挥空间。因此,相对于在一审层面设立多个专门法院,上诉层面的

统一裁判标准显然更加有意义。正如学者在评价上海金融法院的定位时提出的,现阶段上海

金融法院同时作为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的确有利于司法机构职能调整的前后衔接,但从前瞻

性的角度分析,理想中的上海金融法院应当定位为一个“上诉法院”,专门负责上海各基层法院

金融法庭作出一审裁判的上诉案件审理。〔72〕

目前,我国的海事、知识产权、金融法院设置在少数重点地方,且均受理一审案件,所作裁

判均上诉至所在省(直辖市)高级法院,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确立行业裁判规则方面,稍显不

足。即便是按照现行制度安排,某些类型的知识产权案件可“越级”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知识

产权法庭,也只是客观因素限制下的特殊制度安排,且带来了不少弊端:其一,“越级上诉”改变

了不服一审裁判向上一级法院上诉的基本制度,容易造成审级上的混乱,形成对现行审判体

系、诉讼体制的冲击。其二,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直接受理本应由各高级法院管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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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1〕

〔72〕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第1253条规定:“当事人对联邦初审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关于

发出或驳回临时或永久禁令的裁决不服的,可以直接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参见何帆,见前注〔6〕,第62页。
参见黄韬:“准确定位上海金融法院的功能”,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18日,第14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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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案件,导致大量纠纷集中到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的职能和地位不相符合,

不利于其更好发挥研究制定司法政策、加强审判监督指导等方面职能作用。〔73〕其三,不利于

处理上诉审理、再审审查的分工,按照现行安排,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作出的二审

判决,当事人不服提起再审的,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民三庭)审理,既容易造成最

高人民法院内部存在两个审级的误解,也弱化了再审制度的功能,减损其公信力。

由于相关专业类型的上诉案件依旧分散在各高级法院,则在数十个高级法院之间,显然难

以做到裁判标准的统一。以跨川渝两地设置的成渝金融法院为例,其管辖的地域范围除重庆

市中心城区、万州、涪陵等27个区(县)外,还包括四川省成都、自贡、泸州等15个市,这就意味

着,同在四川省并符合中级法院管辖标准的一审金融案件,属于成渝双城经济圈内的,由成渝

金融法院管辖,作出的判决上诉至重庆市高级法院,地处双城经济圈之外的其他地方,则仍由

四川省内其他中级法院管辖,二审上诉至四川省高级法院,如此“分割”势必造成同一省内的同

类案件由不同的高级法院终审,不仅容易产生“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会引发当事各方和社会

各界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为此,实务界和理论界都有不少关于设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海
事、金融上诉法院的呼吁。〔74〕但每个领域均设立专门上诉法院,不仅面临机构编制限制等客

观困难,也难免形成叠床架屋、体系林立的局面,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更有现实可能和

实质意义的是,设立一个类似美国CAFC的综合性专门上诉法院,〔75〕统一负责全国各地法院

(包括现有海事、知识产权、金融法院)海事、知识产权、金融领域专业性较强的特定类型案件的

上诉审理,形成一个“多对一”的专门审判体系,从体制上根本解决因二审法院分散导致终审裁

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之所以将专门上诉法院的受理案件范围限制在特定类型案件,一是避

免因受案面过宽受案量过大导致其不堪重负;二是集中受理专业性较强案件的上诉审,有利于

发挥统一裁判标准的职能作用;三是符合国际上的通常做法。〔76〕专门上诉法院对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接受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内部可分设海事、知识产权和金融专业审判庭。

如此,既能实现专业化审判的目的,也可解决专门法院在审级上的体系化问题。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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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75〕

〔76〕

据官方统计,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受理案件占全院案件的15%,其中民事和行政二

审案件分别占全院68%和100%。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等

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2022年2月27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2年第二号,第450页。
参见何帆,见前注〔6〕,第63页;杨园硕、王国华:“中国海事高级法院设立的困境与路径”,《中国海

商法研究》2018年第1期,第90—97页。

CAFC受理对联邦求偿法院、国际贸易法院、退伍军人索赔上诉法院所作判决之上诉,实际上成为

美国专利、商标、国际贸易、行政、税收等类型案件的专门上诉法院。
“多数国家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普遍负责集中审理专利、商标授权确权案件和专利等技术类侵权

上诉案件,多数也并不要求将所有知识产权案件都集中由专门法院审理,对于著作权和商标侵权等一般知识

产权案件一般仍由普通法院负责审理。”参见郃中林:“境外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制度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法律适用》2010年第11期,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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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司法专业化是社会分工的大势所趋,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设立各种类

型的专门法院,否则容易造成“司法碎片化”,其结果是国家司法管理系统的繁复和诉讼当事人

利益的减损。〔77〕因此,对于专门法院的设置,应当保持谦抑和克制的态度。2018年《法院组

织法》第15条第1款明定的专门法院类型,是几经立法变迁和现实调整后,根据国家发展战略

和专业审判需要而确立的,基本符合专门法院的内涵与特征,不宜任意作扩大解释。建构我国

的专门法院制度,应当坚持法院法定这一宪法原则,确保专门法院在宪法秩序内生长和运行,

同时,亦需明确专门法院管辖权的性质,使其与普通法院管辖权在立法上得以“区隔”,并通过

设立综合性专门上诉法院,最终实现在特定专业领域的裁判标准统一,以及专门法院组织的适

度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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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参见黄文艺:“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以21世纪全球司法改革为背景”,《中国法律评

论》2022年第6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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